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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０２０

关于“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有关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单独用药组：指“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

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ＩＩ

期临床研究”试验方案组

联合用药组：指“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

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

ＩＩ

期临床研究” 试验方案组

特别提示：

１

、为充分保证投资者公平获取公司信息的权利和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本公司向广大投资者发

布本公告；

２

、本次公告内容系单独用药组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相关信息；

３

、公司将尽快就单独用药组项目相关事项与相关各方及专家进行沟通，就单独用药组项目是否继

续进行后续研究进行评估，并同时对目前尚在进行的联合用药组项目进行研究评估。因此“治疗用（合成

肽）乙型肝炎疫苗”是否进行后续研究或继续推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和重大风险，本公司再次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单独用药组临床实验总结报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收到单独用药组的临床试验总结报告，该报告中的研究摘要（原文）内容如

下：

研究药物名称 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型肝炎疫苗

（

εＰＡ－４４

）

研究名称

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型肝炎疫苗

（

εＰＡ－４４

）

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

的多中心

、

随机

、

双盲

、

安慰剂对照的

Ⅱ

期临床研究

临床试验分期

ＩＩ

期临床试验

该研究发表论文 暂无

研究时间

开始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结束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研究目的

主要目的

：

评价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单用

εＰＡ－４４

的疗效

次要目的

：

观察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单用

εＰＡ－４４

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

并为后续临床

试验探索最合理的剂量和疗程

。

研究方法 多中心

、

随机

、

双盲

、

安慰剂对照

受试者数目

（

计划

的和分析的

）

计划入组

：

３６０

例受试者

分析人数

：

３６０

例受试者

入选及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

１

）

年龄

１８－６５

岁

，

性别不限

；

２

）

符合

２００５

年版的

“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

的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

准

（

ＨＢｓＡｇ

阳性超过

６

个月

），

且

–

ＨＢＶ－ＤＮＡ

大于

２．９３×１０４ＩＵ ／ ｍｌ

；

–

ＨＢｅＡｇ

阳性

，

ＨＢｓＡｂ

阴性

；

–

ＡＬＴ

在正常值上限的

２－１０

倍之间

；

３

）

ＨＬＡ－Ａ２

阳性

；

４

）

具有下列血液学和血液生化指标的代偿性肝病

：

– 白细胞

≥３．５×１０９ ／ Ｌ

；

– 中性粒细胞

≥１．５×１０９ ／ Ｌ

；

– 血小板

≥８０×１０９ ／ Ｌ

；

– 血红蛋白

≥１１０ｇ ／ Ｌ

；

– 总胆红素

≤１．５

倍的正常值上限

；

– 白蛋白不低于正常值下限

；

– 血尿素氮未超过正常值上限

；

– 肌酐未超过正常值上限

；

– 凝血酶原时间延长

≤３

秒

，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在正常值范围内

；

– 空腹血糖

≤７．０ｍｍｏｌ ／ Ｌ

；

５

）

ＴＳＨ

在正常值范围内

；

６

）

甲胎蛋白

≤２０ｎｇ ／ ｍＬ

；

７

）

育龄期受试者

（

包括女性和男性病人的女伴

）

在研究期间能采取有

效的避孕措施

；

８

）

理解并自愿签署经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知情同意书

；

９

）

能够遵守方案规定的研究程序和访视计划

。

排除标准

：

１

）

抗

－ＨＡＶＩｇＭ

、

抗

－ＨＣＶ

、

抗

－ＨＤＶＩｇＭ

或抗

－ＨＥＶＩｇＭ

阳性

；

２

）

抗

－ＣＭＶＩｇＭ

、

抗

－ＥＢＶＩｇＭ

或抗

－ＨＩＶ

阳性

；

３

）

抗核抗体滴度

＞１

：

１６０

；

４

）

肝癌

、

疑似肝癌者或肝硬化患者

；

５

）

有以下系统疾病或既往史有研究者认为不宜参加本试验的严重疾

病

，

如

：

– 心血管系统

：

不稳定或明显的心血管疾病

，

如心绞痛

、

近期发作心

肌梗塞

、

充血性心力衰竭

、

严重高血压

、

明显心律失常或心电图异常等

；

– 呼吸系统

：

支气管扩张

、

支气管哮喘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呼吸衰竭

等

；

– 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

：

糖尿病

、

药物控制不佳的甲状腺疾病等

；

– 其他

：

自身免疫性疾病

、

活动性结核

、

恶性疾病

（

如肿瘤

）、

神经或精

神疾病病史等

。

６

）

研究用药前

６

个月内曾用过抗乙肝病毒治疗药物

（

干扰素

、

拉米夫

定

、

阿德福韦酯

、

恩替卡韦和替比夫定等

）

及免疫调节剂

（

胸腺肽等

）；

７

）

近

３

个月内参加过任何药物临床研究者

；

８

）

过敏体质或可疑对本研究药物过敏

；

９

）

怀孕

、

哺乳期或研究期间计划怀孕的女性患者

；

１０

）

有酗酒

（

饮酒

５

年以上

，

每天酒精含量男性大于

４０ｇ

，

女性大于

２０ｇ

）

及已知药物依赖者

；

１１

）

器官移植史

（

除外角膜移植和毛发种植

）；

１２

）

存在任何其它研究者认为不适合入选本研究或完成研究的因素

。

受试药物的规格

、

批号

、

用法用量

规格

：

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型肝炎疫苗

εＰＡ－４４

，

３００ ｕｇ ／

支

批号

：

２００８０６０１

、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

、

２００８１１０１

、

２００８１２０１

用法

：

上臂皮下注射

用量

：

１

）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组

：

分别在第

０

、

４

、

８

、

１２

、

２０

、

２８

周注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

２

）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

：

分别在第

０

、

４

、

８

、

１２

、

２０

、

２８

周注射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

３

）

安慰剂对照组

：

不注射受试药物

。

对照药物的规格

、

批号

、

用法用量

规格

：

空脂质体

：

３００ｕｇ ／

支

批号

：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

、

２００８０９０１

、

２００８１１０１

用法

：

上臂皮下注射

用量

：

１

）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组

：

分别在第

０

、

４

、

８

、

１２

、

２０

、

２８

周注射相当于

３００μｇ

试

验药物的空脂质体

；

２

）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

：

不注射安慰剂空脂质体

；

３

）

安慰剂对照组

：

分别在第

０

、

４

、

８

、

１２

、

２０

、

２８

周注射相当于

９００μｇ

试

验药物的空脂质体

。

评估标准

疗效评价

：

主要疗效指标

：

主要疗效指标是随访至第

７６

周

，

发生

ＨＢｅＡｇ ／

抗

－ＨＢｅ

血清转换的患者比

例

。

次要疗效指标

：

次要疗效指标包括患者病毒

、

血清等指标

，

需要计算各指标的应答率

，

同时进行事件及发生时间分析

：

１）

第

１２、２８、３２、４０、５２、６４、７６

周各观察时间点的血清学应答

：

– 发生

ＨＢｅＡｇ ／

抗

－ＨＢｅ

血清转换的患者比例

–

ＨＢｅＡｇ

阴转

，

但未出现抗

－ＨＢｅ

的患者比例

– 发生血清抗

－ＨＢｅ

阳转患者比例

–

ＨＢｅＡｇ

滴度变化

２）

第

１２、２８、３２、４０、５２、６４、７６

周各观察时间点的病毒学应答情况

：

– 血清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下降大于或等于

１

个对数级的患者比例

– 血清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下降大于或等于

２

个对数级的患者比例

– 血清

ＨＢＶ ＤＮＡ

定量

＜２．９３×１０４ＩＵ ／ ｍｌ

的患者比例

– 血清

ＨＢＶ ＤＮＡ

较基线下降的变化值

３）

各观察时间点生化学应答

，

指

ＡＬＴ

水平降至正常范围内

：

–

ＡＬＴ

恢复正常的受试者比例

–

ＡＬＴ

在用药后不同时间点的变化

安全性指标

：

评价研究过程中的不良事件及异常实验室检查结果

，

并评估生命体征

、

体格检查

、

心电图等变化

。

研究中独立的安全监测委员会

，

将进行不良事件

的评价

。

判断标准

：

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准

：ＨＢｓＡｇ

阳性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０５

年版

“

慢性乙型肝

炎防治指南

”）。

统计方法

计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将提供人数

、

均值

、

标准差

、

中位数

、

最小值和最大

值

，

分类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将提供各类别的例数和百分比

。

所有的病例报告

记录

，

都将使用进入研究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人群

，

生成对应的数据清单

。

所有的统计

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

，Ｐ－

值小于

０．０５

将被认为所检验的差别有统计意义

。

结果和结论

疗效结果

：

本研究主要疗效指标是随访至第

７６

周

，

发生

ＨＢｅＡｇ ／

抗

ＨＢｅ

血清转换的

患者比例

。

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的转换率分别为

２８．２％（３３ ／ １１７）、３０．０％（３６ ／ １２０）

和

２９．１％（３４ ／ １１７）。

安慰剂组对照

εＰＡ－

４４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

，ＨＢｅＡｇ ／

抗

ＨＢｅ

血清转换率在双侧

ＣＭＨ

检验

下

，

对

０．０５

的检验水平均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

。

安慰剂组对照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比率比为

１．１ （Ｐ＝ ０．７９），

对照

εＰＡ－４４ ９００μｇ

组比率比为

１．０ （Ｐ ＝ ０．８７）。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对照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

，

血清转换率亦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

比

率比为

１．０（Ｐ ＝ ０．８６）。

研究期间

，

在不同时间观察点的

ＨＢｅＡｇ ／

抗

ＨＢｅ

血清转换率

，

安慰剂组从

第

１２

周的

５．１％（６ ／ １１７）

持续升高到第

７６

周的

２７．４％（３２ ／ １１７），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从

６．７％（８ ／ １２０）

升高到

２９．２％（３５ ／ １２０），εＰＡ－４４ ９００μｇ

组则从

６．０％（７ ／

１１７）

升高到

２８．２％（３３ ／ １１７）。

安慰剂组对照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在双侧

ＣＭＨ

检验下

，

对

０．０５

的检验水平均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

，

两个剂量

组间也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

。

研究期间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ｕ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均未见单纯血清

ＨＢｅＡｇ

转阴

（

指只出现

ＨＢｅＡｇ

转阴

，

无抗

ＨＢｅ

转阳

）

的受试者

，

仅在研究结束

时

，

即第

７６

周时

，

安慰剂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各出现

１

例受试者发生

ＨＢｅＡｇ

转

阴

，

无抗

ＨＢｅ

转阳

。

在第

１２、２８、３２、４０、５２、６４、７６

周各观察点

，

安慰剂对照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

，

抗

ＨＢｅ

转阳率及

ＨＢｅＡｇ

滴度相比基线的

变化值等血清学指标均未见显著性差异

。

在第

１２、２８、３２、４０、５２、６４、７６

周各观察时间点

，

血清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下

降

≥１

个对数级的受试者比例

，

以及

ＤＮＡ

载量

≥２

个对数级的受试者比例

，

以

及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

＜．９３×１０４ＩＵ ／ ｍＬ

的受试者比例

，

在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中均呈递增趋势

，

但各治疗组间基于双侧

ＣＭＨ

检验

，

在

０．０５

检验水平下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

在第

４、８、１２、２８、３２、４０、５２、６４、７６

周时

，ＡＬＴ

恢复正常的受试者比例

，

在

安慰剂组从

６．８％（８ ／ １１７）

持续升高到第

７６

周的

４０．２％ （４７ ／ １１７），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从

１０．０％（１２ ／ １２０）

升高到

４１．７％（５０ ／ １２０），εＰＡ－４４ ９００μｇ

组则从

３．４％（４ ／ １１７）

升高到

３８．５％（４５ ／ １１７）。

安慰剂组对照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

４４９００μｇ

组

，

对双侧

ＣＭＨ

检验在

０．０５

的检验水平下均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

，

两个剂量组间也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

。

在分析基线

ＡＬＴ

对

ＨＢｅＡｇ

血清转换率和

ＨＢｅＡｇ

转阴率的分析中

，

显示

，

基线

ＡＬＴ

为正常值上限

２－５

倍时

，

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ｕ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间差异不明显

。

在

ＡＬＴ

为正常值上限

５－１０

倍时

，

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ｕｇ

组

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

，

在各访视点的

ＨＢｅＡｇ

血清转换率和

ＨＢｅＡｇ

转阴率

，

都表

现为随访视周增加而有持续升高

，

且

εＰＡ－４４６００ｕ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在各

访视点均高于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较安慰剂组有明显升高

。

在访视第

２８

周

ＨＢｅＡｇ

血清转换率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应答率为

３０％，

安慰剂组应答率为

８．８％，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３），

在其他访视点

，

虽然

ＨＢｅＡｇ

血清转换

率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高于安慰剂组

，

但未显示出统计学差异

。

同样在基线

ＡＬＴ

分组为正常值上限

２－５

倍和

５－１０

倍

，

观察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下降

≥２

个对数级的

受试者比例

，

在各访视点均随访视周增加而呈增加趋势

，

但三组间相比无统

计学差异

。

安全性结果

：

本研究中

５０．０％（１８０ ／ ３６０）

受试者至少发生

１

例不良事件

。

其中

，

安慰剂

组至少发生

１

例不良事件的受试者比例为

４５．８％（５５ ／ １２０），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

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的发生率均略高于安慰剂组

，

分别为

５４．２％（６５ ／ １２０）

和

５０．０％（６０ ／ １２０）。

本研究共有

３

例受试者因不良事件而提前退出

，

均发生在

εＰＡ－４４

药物治疗组

，

其中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发生

１

例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发生

２

例

。

大多数不良事件为轻度或中度不良事件

，

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发生轻度或中度不良事件的受试者比例分别为

９４．５％（５２ ／

５５）、９８．５％（６４ ／ ６５）

和

９８．３％（５９ ／ ６０）。

安慰剂组发生不良事件中

，

经研究者判

断

，１０．８％（１３ ／ １２０）

与研究药物有关

，

低于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ｕｇ

组的

２５．０％（３０ ／ １２０）

和

εＰＡ－４４ ９００ｕｇ

组的

２８．３％（３４ ／ １２０）。

与研究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主要为注

射部位各种反应

，

在各种单一出现的注射部位各种反应中

，

有注射部位痛

、

注射部位瘙痒

，

其他注射部位反应在各治疗组中发生率均较低

，

且未见明显

差异

。

其他与研究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比较低

，

在各研究组中的发

生率均在

１－２％

之间

。

对不良事件进行医学编码后

，

发生频率最高的器官系统为全身性疾病

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

，

主要有乏力和注射部位各种反应

，

感染及侵染类疾

病

，

主要有鼻咽炎

、

上呼吸道感染

，

及胃肠系统疾病

，

主要有恶心

、

腹泻

。

其

中

，

注射部位各种反应在安慰剂组的发生率

１０．８％（１３ ／ １２０）

明显低于

εＰＡ－

４４ ６００ｕｇ

组的

２５．０％（３０ ／ １２０）

和

εＰＡ－４４ ９００ｕｇ

组的

２８．３％（３４ ／ １２０），

其他不

良事件在各治疗组间无明显差异

。

本研究中共有

６

例受试者发生

７

例次严重不良事件

，

其中

，

安慰剂组发生

４

例次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组

１

例次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

２

例次

（

同一例受试者

０４５）。

经

研究者判断

，２

例次严重不良事件与研究药物有关

，

分别为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

的受试者

０４５，

发生严重不良事件为慢性乙型肝炎加重

；

另一例为安慰剂组

的受试者

１５７

发生肝功能异常

。

本研究未发生死亡事件

。

结论

：

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型肝炎疫苗单独治疗慢性乙型肝炎

，

治疗剂量从

６００ｕｇ

每次提高到

９００ｕｇ

每次时

，

在主要疗效指标和次要疗效指标中

，

无显著

疗效

。

在基线

ＡＬＴ

为正常值上限

５－１０

倍的受试者中

，

显示在

ＨＢｅＡｇ

血清转换

率

，εＰＡ－４４６００ｕ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在各访视点均高于安慰剂组

，εＰＡ－

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较安慰剂组升高明显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仅在第

２８

周访视

ＨＢｅＡｇ

血清转换率

，

显示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在基线

ＡＬＴ

分组为正常值上

限

２－５

倍和

５－１０

倍观察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下降

≥２

个对数级的受试者比例

，

在各

访视点均随访视周增加而呈增加趋势

，

但三组间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

慢性乙

型肝炎患者注射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型肝炎疫苗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

。

与研

究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主要为注射部位各种反应

，

单一出现的注射部位反

应有注射部位痛

、

注射部位瘙痒

。

二、“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 对本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公司将尽快就单独用药组项目相关事项与相关各方及专家进行沟通， 就单独用药组项目是否继续

进行后续研究进行评估，并同时对目前尚在进行的联合用药组项目进行研究评估。 因此“治疗用（合成

肽）乙型肝炎疫苗”是否进行后续研究或继续推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和重大风险，本公司再次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治疗用（合成肽）乙肝疫苗研究”后续信息披露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治

疗用（合成肽）乙肝疫苗研究”发生的相关重大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４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５

股票简称：豫园商城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９

豫园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８

债券简称：

１０

豫园债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年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上海影城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有

６７

人，代表股权

４１２

，

６４１

，

８２２

（四亿一千二百六十四万一千八百二十二）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

，

４３７

，

３２１

，

９７６

股的

２８．７０９１％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叶凯先生主持。 大会以书面记名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２

，

３０４

，

０９２

（四亿一千二百三十万四千零九十二）股

占

９９．９１８２％

反对：

１

，

０１９

（一千零一十九）股

占

０．０００２％

弃权：

３３６

，

７１１

（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一十一）股

占

０．０８１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２

，

３０４

，

０９２

（四亿一千二百三十万四千零九十二）股

占

９９．９１８２％

反对：

１

，

０１９

（一千零一十九）股

占

０．０００２％

弃权：

３３６

，

７１１

（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一十一）股

占

０．０８１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２

，

３０４

，

０９２

（四亿一千二百三十万四千零九十二）股

占

９９．９１８２％

反对：

１

，

０１９

（一千零一十九）股

占

０．０００２％

弃权：

３３６

，

７１１

（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一十一）股

占

０．０８１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２

，

３０４

，

０９２

（四亿一千二百三十万四千零九十二）股

占

９９．９１８２％

反对：

１

，

０１９

（一千零一十九）股

占

０．０００２％

弃权：

３３６

，

７１１

（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一十一）股

占

０．０８１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２

，

３０４

，

０９２

（四亿一千二百三十万四千零九十二）股

占

９９．９１８２％

反对：

１

，

０１９

（一千零一十九）股

占

０．０００２％

弃权：

３３６

，

７１１

（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一十一）股

占

０．０８１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报表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４４１

，

１９７

，

８６９．４５

元， 按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

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４４

，

１１９

，

７８６．９５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７３８

，

２２６

，

９０４．５５

元，本

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

，

１３５

，

３０４

，

９８７．０５

元。 再扣除已根据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

分配的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红利

７１

，

８６６

，

０９８．８０

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

，

０６３

，

４３８

，

８８８．２５

元，现拟以

２０１１

年底公司股本总额

１

，

４３７

，

３２１

，

９７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７

元（含税），共计

１００

，

６１２

，

５３８．３２

元，结余未分配利润

９６２

，

８２６

，

３４９．９３

元，结转

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２

，

０９５

，

０５８

（四亿一千二百零九万五千零五十八）股

占

９９．８６７５％

反对：

２０５

，

２５３

（二十万五千二百五十三）股

占

０．０４９７％

弃权：

３４１

，

５１１

（三十四万一千五百一十一）股

占

０．０８２８％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贷款计划和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０９

，

４０２

，

８３３

（四亿零九百四十万二千八百三十三）股

占

９９．２１５１％

反对：

２

，

８８６

，

０６０

（二百八十八万六千零六十）股

占

０．６９９４％

弃权：

３５２

，

９２９

（三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九）股

占

０．０８５５％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向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事务所

－－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支付审计费用

１１２

万

元。 其中：

２０１１

年年报审计费

１０８

万元 （含差旅费

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其他专项审计费

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续聘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审计机构。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２

，

２８７

，

８７４

（四亿一千二百二十八万七千八百七十四）股

占

９９．９１４２％

反对：

１

，

０１９

（一千零一十九）股

占

０．０００２％

弃权：

３５２

，

９２９

（三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九）股

占

０．０８５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事务所的议案》

为确保企业内控规范体系平稳顺利实施，公司

２０１２

年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商讨并最

终决定报酬事宜。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２

，

２６５

，

８７４

（四亿一千二百二十六万五千八百七十四）股

占

９９．９０８９％

反对：

１

，

０１９

（一千零一十九股

占

０．０００２％

弃权：

３７４

，

９２９

（三十七万四千九百二十九）股

占

０．０９０９％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关于对招金矿业管理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特殊奖励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相关部门会同招金矿业集团制订具体的奖励办法，具体落实实施

该奖励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０９

，

２７２

，

７２６

（四亿零九百二十七万二千七百二十六）股

占

９９．１８３５％

反对：

２

，

９１９

，

９５４

（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四）股

占

０．７０７６％

弃权：

４４９

，

１４２

（四十四万九千一百四十二）股

占

０．１０８９％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

议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表决过程中，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１６１

，

２８３

，

１０２

（一亿六千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一百零二）股

占

９７．９８５４％

反对：

２

，

９７５

，

３３１

（二百九十七万五千三百三十一）股

占

１．８０７６％

弃权：

３４０

，

７１１

（三十四万零七百一十一）股

占

０．２０７０％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人员调整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费慧林先生因已届法定退休年龄，特向公司监事会提出不

再担任公司监事会监事、监事长的申请。 公司监事会对费慧林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

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经股东大会审议，由吕颂宪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２

，

１８５

，

１２１

（四亿一千二百一十八万五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

９９．８８９３％

反对：

４

，

７１９

（四千七百一十九）股

占

０．００１１％

弃权：

４５１

，

９８２

（四十五万一千九百八十二）股

占

０．１０９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２

，

２９６

，

３９２

（四亿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六千三百九十二）股

占

９９．９１６３％

反对：

４

，

７１９

（四千七百一十九）股

占

０．００１１％

弃权：

３４０

，

７１１

（三十四万零七百一十一）股

占

０．０８２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２

，

３００

，

０９２

（四亿一千二百三十万零九十二）股

占

９９．９１７２％

反对：

１

，

０１９

（一千零一十九）股

占

０．０００２％

弃权：

３４０

，

７１１

（三十四万零七百一十一）股

占

０．０８２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经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俞云鹤、叶杭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年会）决议

２

、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５

证券简称：豫园商城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９

豫园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８

债券简称：

１０

豫园债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上海影城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决议：

选举吕颂宪先生为公司监事会监事长。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１

）。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３

、召开地点：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 持 人：董事长薛道成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１３

名， 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７６４

，

８２１

，

７９７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６％

。 没有股东委托独

立董事投票。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

，

７６４

，

８２１

，

７９７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

，

７６４

，

８２１

，

７９７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１

，

７６４

，

８２１

，

７９７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

，

７６４

，

８２１

，

７９７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期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５

，

４６３

，

６９９

，

８０３．５８

元，

２０１１

年已分配股利

１

，

５７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

，

１８４

，

３１２

，

６３８．７７

元，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２１８

，

４３１

，

２６３．８８

元，母公司期末留

存可供分配的利润

５

，

８５３

，

９８１

，

１７８．４７

元。

本次董事会拟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３１５１２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２

元（含税），共计

６３０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

５

，

２２３

，

７４１

，

１７８．４７

元，留存以后年度分配。

本报告期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

，

７６４

，

８２１

，

７９７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

，

７６４

，

８２１

，

７９７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分别表决。

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郭福忠先生 同意

１

，

７６４

，

８２１

，

７９７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容和平先生 同意

１

，

７６４

，

８２１

，

７９７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以上各位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王宏先生 同意

１

，

７６４

，

８２１

，

７９７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王宏先生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九）审议通过《公司将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算部分重新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３

，

８５１

，

６２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西山

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共持股

１

，

７２０

，

９７０

，

１６８

股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２０１２

年度《综合

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３

，

８５１

，

６２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西山

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共持股

１

，

７２０

，

９７０

，

１６８

股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３

，

８５１

，

６２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西山

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共持股

１

，

７２０

，

９７０

，

１６８

股回避表决。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

，

７６４

，

８２１

，

７９７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陈爱珍、王半牧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股票简称：亚泰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时在亚泰大厦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３５１

，

５５７

，

０６１

股（含授权委托），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１８．５５％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３５１

，

５５７

，

０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代

表股份

０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审议通过了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东盛支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３５１

，

５５７

，

０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代

表股份

０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０

股。

（

２

）审议通过了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双阳

支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３５１

，

５５７

，

０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代

表股份

０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０

股。

（

３

）审议通过了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化分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３５１

，

５５７

，

０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代

表股份

０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０

股。

（

４

）审议通过了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敞口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３５１

，

５５７

，

０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代

表股份

０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了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张晓蕙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亚泰集团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１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由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实施方案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５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除息日与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配的对象为：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股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７

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８８８

陈晓珍

３ ００＊＊＊＊＊６９１

陈源芝

４ ０１＊＊＊＊＊４８９

陈克忠

５ ０１＊＊＊＊＊４３１

陈克明

６ ００＊＊＊＊＊０９４

杨忠明

７ ０１＊＊＊＊＊６５９

姚明才

８ ０１＊＊＊＊＊８９７

陈 晖

９ ０１＊＊＊＊＊７７４

陈 宏

１０ ０１＊＊＊＊＊０４３

张 瑶

１１ ００＊＊＊＊＊２３５

罗志远

五、本次实施利润分配后，公司股本情况未发生变动。

六、有关咨询办法

１

、公司地址： 湖南省南县兴盛大道工业园

１

号

２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３

、联 系 人：杨忠明 王勇

４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７－５２１３０６９

传 真：

０７３７－５２１２５５６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４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限售流通的相关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宁波

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２６７

号）

核准，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城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下称“宁波城投”）非公开发行共计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

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下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５８

元

／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

发行新增

Ａ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

，

４４５

，

２４１

，

０７１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至当前，公司股本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至当前，公司股本没有发生变化。

三、宁波城投作出的限售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宁波富达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向宁波城投发行新增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宁波城投承诺该部分新增股份自非公开发行

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宁波城投严格遵守限售承诺。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上市流通情况

１

、 本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

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２３％

；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３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

股

）

剩余持有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数量

（

股

）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５５９，５７６ ６９．２３％ １，０００，５５９，５７６ ０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００８５７，９８３ －１，０００，５５９，５７６ ２９８，４０７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４，３８３，０８８ １，０００，５５９，５７６ １，４４４，９４２，６６４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４５，２４１，０７１ １，４４５，２４１，０７１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

“易购通”基金网上直销第三方支付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公

司”）网上直销系统（包括网上交易、手机交易及电话交易）投资本公司旗下的

开放式基金，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正式与北京通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为“易宝支付”）合作开通“易购通”基金第三方支付业务，个人投

资者可通过该业务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各项业务。 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二、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认购、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撤单、智能申购、智能赎

回、智能转换、定期赎回和定期转换、修改分红方式、查询等业务。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已开通网上直销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本公司旗下今后募集和管理

的基金自开通日常申赎之日起将自动适用，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四、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各项业务

的个人投资者。

五、适用费率

１．

个人投资者通过“易购通”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中办理申购、定期定

额申购以及智能申购业务时，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标

准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标准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

标准申购费率执行。 标准申购费率为零的，按照标准申购费率执行，以上费率

优惠只限于前端申购交易；

２．

基金认购费率及赎回费率依照本公司公布的基金相关公告执行，不同

基金之间的详细转换费率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公布的网上直销转换费率表；

３．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 易宝支付支持的划款银行

目前，“易购通”业务支持的划款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光大银行。今后易宝

支付若增加新的划款银行，本公司将在公司网站提示，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

请投资者留意。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本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本公司网上交易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ｔｒａｄｅ．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ｅｔｒａｄｉｎｇ／

；

３．

本公司手机交易网址：

ｈｔｔｐ

：

／／ｍ．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４．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５．

易宝支付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ｅｅｐａｙ．ｃｏｍ

；

６．

易宝支付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０５００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


